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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1.0 时期加关税措施回顾及启示 

 

报告要点： 

    

参考特朗普上一任期的贸易政策议程，其对进口产品征收了近 800 亿美元的关税，特朗普加征

关税主要的可用工具包括：《1974 年贸易法》第 201 条和第 301 条、1962 年《贸易扩展法》

第 232 条以及《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力法》（IEEPA）等。 

 

具体而言，2018 年至 2019 年间，美国主要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实施了三轮限制措施。 

第一轮：对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的关税。2017 年 8 月开始，美国启动 301 调

查，2018 年 7-8 月，美国对清单 1、清单 2 商品加征关税。首轮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高

端制造业，如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及医药等行业。 

 

第二轮：对价值约 20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的关税。第二轮关税加征，即清单 3 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2018 年 9 月加征税率为 10%，到 2019 年 6 月税率上调至 25%。第二轮加征关税的

清单几乎涵盖了所有 HS 两位数编码的子行业，相较于清单 1增加了钢铁建材等商品。 

 

第三轮：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7.5%-15%的关税。其中，清单 4A 涉及价值 1200

美元的产品加征 7.5%关税，清单 4B 涉及价值 1800 美元的产品加征 15%关税，但清单 4B 的限

制措施后续取消尚未实施。 

 

特朗普上一任期加征关税的启示：短期看，“抢出口”效应影响下，我国出口在关税政策落地

前仍有支撑。从特朗普上一任期的经验看，在宣布加征关税到具体落实期间一般存在“抢出口”

的现象，并且“抢出口”的程度也与需求和窗口期长度有关。当前，在特朗普确认当选后，我

国相对于美国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季节性，高频指标运价及港口数据同样回升，“抢出口”行为

已有体现。中长期看，我国需进一步提振内需以应对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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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1.0时期加关税措施回顾及启示 

 

 

一、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可用工具 

2024 年 11 月 25 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征收额外的 10%关税，并对墨西哥和加拿

大征收额外的 25%关税。他尚未表明将使用国会赋予总统的哪项权力来征收这些关

税。 

 

参考特朗普上一任期的贸易政策议程，其对进口产品征收了近 800 亿美元的关税，

可用的主要条款包括《1974 年贸易法》第 201 条和第 301 条、1962 年《贸易扩展

法》第 232 条以及《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力法》（IEEPA）等。 

 

1.1《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力法》 

2019 年 5 月，特朗普宣布，除非墨西哥解决边境移民问题，否则他将对所有从墨

西哥进口的商品额外征收 5%关税，根据对方的应对方案，最高可征收 25%的关税。

当时特朗普就是根据 1977 年的《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力法》（IEEPA）提出了这些

关税。 

 

IEEPA 允许总统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不寻常和特别威胁”的

紧急时期“禁止交易”和“管制”货物的进出口。有专家认为这些条款可以包括加

征关税的行为。一旦在任总统宣布此类紧急状态，其须在采取行动前咨询国会，并

在行动后立即向国会提交报告。该法案不要求联邦机构在采取行动前进行调查，对

于部分复杂调查程序的省略意味着使用该法案的过程较为迅速。 

 

参考近期特朗普发文内容“上任第一天将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

品征收 25%的关税”，如果该加征关税行为得以实施，预计依据的工具可能便是

IEEPA 法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使用《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力法》，实施过程中

仍涉及较为繁琐的事项，因此期间仍有可供谈判的时间窗口。 

 

1.2 “301 调查” 

从历史上看，“301 条款”一直被美国用作解决与日本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之间长期贸易不平衡的有效谈判工具。鉴于其间涉及到的巨大经济利益，特朗普本

次任期可能会利用“301 条款”进行谈判来寻求中国的贸易让步。 

 

在特朗普总统第一届政府期间，其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主要依据的是“301 条款”。

根据 301 条款，征收关税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必须进行调查，如果

发现外国违反了美国贸易协定，或采取了“不公平”或“不合理”的贸易行为，可

建议总统采取相应的贸易制裁。调查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在根据“301 条款”征收关税后，中国对美进口与国家或地区相比开始明显下降，

这相对于以往的贸易模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尽管该数值在 2022 年出现了短暂的

反弹，但 2023 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仍低于“301 调查”之前的水平。该条款导致

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显著下降，在清单 1-4A 上的产品中，中国的市场份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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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9.2 个百分点，而加拿大，墨西哥，东盟国家，欧盟和印度的市场份额增长最大。 

 

图 1：美国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商品指数 

 

数据来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五矿期货研究中心 

图 2：美国 301 条款对应产品（清单 1-4A）进口市场份额 2017 年与 2023 年对比 

 

数据来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五矿期货研究中心 

 

目前来看，特朗普在本次任期可能仍会考虑利用该条款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提高

现有中国进口商品清单的关税。 

 

1.3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 

“232 调查”是根据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的授权进行的。调查的目的是确定进

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调查可以根据利益相关方的申请、任何部门或机构负责人的

请求启动，也可以由商务部长自行启动。调查重点关注所涉物品的进口数量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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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总统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国务卿的建议，并采取“调整物

品及其衍生物的进口”行动，包括使用关税以及其他非贸易相关行动。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已开展了多项 232 条款调查。例如，1992 年集成电路

封装行业国防部为工业提供研发资金，1986 年对于金属切削和成型机床与多个国

家达成的进口自愿限制协议以及积极的国内产业竞争力行动计划等等。2018 年 3

月，特朗普援引该条款对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征收钢铁 25%和铝 10%的进口关税。

其后来取消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产品的关税，转而建立联合监测和磋商制度。 

 

1.4  “201 条款” 

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201 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确定某件商品的进口量

是否增加到足以对生产与进口商品类似或直接竞争的美国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威

胁。如果委员会做出肯定的裁定，它将向总统建议采取救济措施，以防止或补救损

害并促进行业调整以适应进口竞争。总统将最终决定是否提供救济以及救济金额。 

 

第 201 条并不要求认定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而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以及 1930 年

关税法第 337 条则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认定对产业造成“损害”的要求比认定

“不公平”贸易的要求更难。第 201 条要求损害或威胁损害必须“严重”，并且进

口增加必须是造成严重损害或威胁损害的重要原因。 

 

根据该条款，特朗普在其上届任期内对光伏以及洗衣机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2018

年 1 月 23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 ITC 的调查，总统批准向美国制造

商提供救济并对进口光伏电池片和组件征收保障性关税的建议，征收首年 30%，逐

年递减 5%的 4 年惩罚性关税；对进口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最高 50%的关税。 

 

二、特朗普上届任期采取的加关税措施回顾 

在“特朗普 1.0”时期，特朗普在上任前，其作为总统候选人就谴责了美国与中国

的贸易关系。2016 年 6 月 28日，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演讲提到了其主要的政策导

向，期间他表明“我将利用一切合法的总统权力来解决贸易争端，包括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201 条和 301 条以及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征收关税。

特朗普在任期内兑现了这一点承诺，后续其根据那次演讲中提到的每一项法律，对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 

 

但是，特朗普并没有完全兑现他承诺实施的其他政策。例如，特朗普在 6 月 28 日

的讲话中提到的一些涉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他表示，“我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

在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贸易诉讼，包括其不公平的补贴行为”。但在此

之后美国没有对中国提出有意义的 WTO 诉讼。 

 

具体而言，2018 年至 2019 年间，美国主要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实施了三轮限制措施。 

 

第一轮：对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的关税。2017 年 8 月开始，美国

启动 301 调查，2018 年 7-8 月，美国对清单 1、清单 2 商品加征关税。首轮加征关

税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如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及医药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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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对价值约 20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的关税。第二轮关税加征，即

清单 3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2018 年 9 月加征税率为 10%，到 2019 年 6 月税率上调

至 25%。第二轮加征关税的清单几乎涵盖了所有 HS 两位数编码的子行业，相较于

清单 1 增加了钢铁建材等商品。 

 

第三轮：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7.5%-15%的关税。其中，清单 4A

涉及价值 1200 美元的产品加征 7.5%关税，清单 4B 涉及价值 1800 美元的产品加征

15%关税，但清单 4B 的限制措施后续取消尚未实施。 

 

 

三、特朗普 1.0 时期加关税措施对当前的启示 

短期看，“抢出口”效应影响下，我国出口在关税政策落地前仍有支撑。从特朗普

上一任期的经验看，在宣布加征关税到具体落实期间一般存在“抢出口”的现象，

并且“抢出口”的程度也与需求和窗口期长度有关。由于清单 3 的窗口期更长，因

此清单 3 的“抢出口”程度也明显强于清单 1 和清单 2。当前，在特朗普确认当选

后，我国相对于美国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季节性，高频指标运价及港口数据同样回升，

“抢出口”行为已有体现。 

 

图 3：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数据来源：WIND、五矿期货研究中心 

 

中长期看，需提振内需以应对外部冲击。当下美国宏观环境与 2017 年有明显不同，

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举措与其降低通胀的政策主张存在一定矛盾。特朗普上台初期难

以实现其承诺的 60%关税幅度，更有可能的是将关税作为贸易谈判的工具。极端情

形下，如果美国征收 60%的关税，将远高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我国征收的

7.5%-25%的关税幅度，且当前我国面临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因此，为应对外需的

拖累，达成经济增长目标需进一步稳内需、提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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